
 
 

國立中正大學嘉星學生職涯輔導活動培力計畫作業要點 

107年 11月 19日高等教育深耕計畫附錄第 2次執行會議 通過 

107年 12月 21日高等教育深耕計畫附錄第 4次執行會議 修正通過 

108年 11月 27日高等教育深耕計畫附錄第 3次執行會議 修正通過 

109年 11月 30日高等教育深耕計畫附錄 1第 3次執行會議 修正通過 

111年 12月 16日高等教育深耕計畫附錄 1第 3次執行會議 修正通過 

 

一、國立中正大學（以下簡稱本校）為鼓勵嘉星學生落實生職涯興趣探索，使其

在學期間積極進行生涯規劃與管理，理解所修課程與未來生涯規劃的適切性，

並積極參與職涯輔導活動，期能在學期間能透過就業力培育活動強化共通職

能，進而有助提升未來職場競爭力，訂立國立中正大學嘉星學生職涯輔導活

動培力計畫作業要點（以下簡稱本要點）。 

二、申請資格： 

配合教育部高等教育深耕計畫，供設籍中華民國之本校學士班嘉星學生。其

對象為： 

(一)具學雜費減免資格者：包含 A.低收入戶學生、B.中低收入戶學生、C.身

心障礙學生及身心障礙人士子女、D.特殊境遇家庭子女孫子女。 

(二)具大專校院弱勢學生助學計畫助學金補助資格者。 

(三)原住民學生。 

(四)家庭突遭變故經學校審核通過者。 

(五)懷孕學生、扶養未滿 3歲子女之學生。 

以上(一)、(二)項，由學生依相關規定申請，經教育部核定公告為準；(三)、

(四)、(五)項，由學生提供相關佐證資料進行申請，經諮商中心資源教室審

核通過為準。 

三、經費來源為教育部高等教育深耕計畫附錄 1「提升高教公共性：完善就學協

助機制，有效促進社會流動」及「中正大學學生獎助及弱勢學生助學專戶」。 

四、獎助內容與辦法 

(一)依方案執行單位規定所須檢附相關附件資料至學務處職涯發展中心、諮商中

心資源教室、教務處教學組進行申請程序。 

(二)獎助方法有以下方案： 

1. 方案一(生職涯培力微學程)：參與以下單位所舉辦之活動講座共四場(各單

位須至少參加一場)，完成生職涯培力微學程認證表，並經所參與活動舉辦

單位承辦人核實蓋章後，撰寫心得乙篇於每學期受理申請期間繳交至諮商

中心資源教室始得申請獎助學金(受理期間、名額相關事宜請注意每學期申

請公告或洽詢諮商中心資源教室)： 

(1).職涯中心所辦理之全年度核心就業力培育活動 (包括求職技巧系列講

座、工作坊、就業準備研習營、企業說明會、實習說明會、就業博覽會、系

所專業職涯講座、系所企業參訪或各式職輔座談會)。 



 
 

(2).諮商中心全年度自我探索、生涯規劃、心理衛生、時間管理等活動。 

2. 方案二：職涯中心GCDF職涯諮詢、各系所職涯導師輔導或職涯中心辦理之

業界駐點職涯諮商服務，諮詢與討論至少需30分鐘；附件表單由諮詢老師

簽名並完成心得乙篇繳交至職涯發展中心始得申請獎助學金。   

3. 方案三：於每學期客製化學程開放申請期間(每學期二階段選課後公告於學

校首頁─行政事務)，至「課程地圖」填寫「客製化學程」申請書，印出後

完成職涯導師晤談，於申請截止前將相關表件送至教務處教學組完成申請

流程，即可獲得獎助學金。(客製化學程相關事宜請注意每學期客製化學程

申請公告或洽詢教務處教學組) 

 (三)以上各獎助方案，每學期每人限申請每方案各乙次；每次申請獎助學金方

案一為一萬元整；方案二、三為兩仟伍百元，每人每學期至多請領一萬五千

元。本要點所指獎助學金，與生（職）涯輔導計畫內容沒有對價關係，得視

經費編列及籌措情形陳請計畫主持人核定後，調整額度或停止發放。 

(四)相關申請資料由辦理單位審核是否核發獎助金，辦理單位將評估心得內容是

否合乎各方案活動及妥適性，並審核是否核發獎助金或修正後通過核發。 

(五)心得撰寫內容需為本人創作，如有冒偽、抄襲、拷貝，查證屬實，一律取消

資格。已領取獎助金者，承辦單位得追回原獎助金，並禁止下學期參與本獎

助金申請，其違反著作權法令部份由申請者自行負責。 

五、凡申請者即視同承認與接受本要點之各項規定，對本要點之審核結果，不得

有任何異議。 

六、本要點經高等教育深耕計畫附錄1執行會議審議通過，呈請校長核定後施行，

修正時亦同。 

 

 

 

 

 

 

 

 

 

 

 

 

 


